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不符原因暨注意事項

一、申報人應申報之財產，一律以「申報當日」之財產狀況為準，且凡在本國境內、境外之全部財產達到申報標準者，均應申報。

二、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航空器，不論其價值多寡，均須申報。

三、不動產（土地與房屋）：地號、建號、面積與持分應依「所有權狀」逐筆填載，避免按土地、房屋稅單等資料或推估方式填寫，而房屋之面積應包含陽台等公共設施。申報人與配偶是否有繼承之不動產，申報前應查詢瞭解後，據實申報。

四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債權、債務及事業投資：分別計算其各該類之總金額或總價額，每類總金額或總價額達100萬元者，即須申報，反之則不需申報。

五、申報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個別之存款總金額達100萬元者（非狹義指某金融機構存款或每一存摺超過100萬元才須申報），各該所有之小額存款亦應一併申報；另配偶之存款，有存私房錢者，不可故意隱匿，應確實查詢後依存摺填載。

六、存款帳戶於申報前最好能作一清理(登打餘額或累積利息或註銷帳戶），並以「申報當日」為準，依存摺填載，不得自行刪減尾數以整數申報，或將日後可能存入支出款項預先累計或扣除。

七、有價證券：指股票、存託憑證、認購（售 ）權證、受益證券及資產 

    基礎證券、國庫券、債券、基金受益憑證、商業本票或匯票或其他    

    具財產價值且得為交易客體之證券，合計總價額達100萬元者，即

    須申報。
八、債務（如不動產抵押貸款、借貸）：每一申報人合計達100萬元，各該債務均應填載。

九、事業投資：指對於未發行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各種公司、合夥、獨資等事業之投資，不論投資公司瀕臨破產，申報時有無投資價值，仍應依當時投資金額據實填載。

十、申報人就有關申報事項發生疑義時，得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詢問，不應擅自曲解法令或誤解字義，以免申報不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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